
1工程概况
福建省宁化腾龙水泥有限公司狮岩矿区水泥用灰岩矿位于宁化县湖村镇石下村廖坊自然村境内，直距宁化城关22.5km，行政隶属湖村镇石下村管辖。该矿最早于1973年开采，原为宁化水泥厂配套矿山，1986年宁化水泥厂形成6万t水泥生产能力，1987年至2003年矿山共采出水泥用灰岩矿石约276万t。宁化水泥厂于2002年破产，2004年将该矿山转让给福建省宁化腾龙水泥有限公司。目前采矿权隶属于福建省宁化腾龙水泥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号：3504000520003，有效期为2005年5月至2010年5月，采矿区面积0.219km2，开采规模为露采20万t/a，该公司从2004年至今累计采出矿石量52.724万t。2004年12月由福建闽科环保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编制完成该矿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并于2005年1月由宁化县环保局进行批复。
由于该矿采矿证到期，但矿区内矿石资源仍有储量，因此该公司在保持矿区范围和采高不变的情况下，对其采矿证进行延续，以便对矿石资源进行利用，仍采取露天开采方式，开采规模扩大至60万t/a。在续证申请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122b）矿石量410.25万t，设计预可采矿量389.738万t，总服务年限为7a，其中基建期1a，项目矿石全部由腾龙水泥有限公司消耗。
2环境影响评价
2.1地表水环境

⑴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保护目标为矿区北侧溪沟500m河段及项目所在区域内约5.0km的石灰桥溪河段。
⑵水环境现状
根据对评价区域地表水现状监测结果可以看出，项目设置的各个监测断面各个监测项目均能达到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III类标准；各监测断面的SS浓度能达到GB5084-2005《农田灌溉水质标准》，表明该区域地表水质量较好。
⑶影响评价
施工高峰期时人数约30人，生活污水排放量为3t/d，污水中主要含CODcr、氨氮，超过GB8978-1996表4一级标准，对纳污水体产生一定影响；施工期排放的生产废水主要为车辆冲洗水、机械维修清洗水等，排放量约为3m3/d，主要污染物为SS、油，若直接排放，会造成地表水污染。
根据项目地质储量报告和现场调查，矿区岩层（即矿层）不含水，第四系残、坡积富水性贫乏，溶洞中未见积水，项目开采不会产生涌水，且矿层计算储量最低+445m，高于当地侵蚀基准面；项目开采多年，通过对现有露采坑进行调查后，采坑较干燥，未见积水，无地下水渗出。另根据项目水平衡图，项目开采过程中用水主要为防尘和凿岩用水，全部蒸发或被矿石吸收，无废水产生。
因此项目扩建后运营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排土场淋溶水和露采区初期雨水。项目扩建后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全部回用于农田灌溉，不外排；排土场淋溶水属间歇性，主要污染物为SS，在其下方设三级沉淀池进行处理后可达标外排或回用农林灌溉；项目扩建后露采区初期雨水属间歇性，主要污染物为SS，设计+460m以上台阶均为山坡露天台阶开采，各台阶可自然排水，设排水沟将雨水收集至+470m地表合适位置设置三级沉淀池处理；+460m、+445m台阶为凹陷露天开采，设计拟采用机械排水，在+460m、+445m合适位置挖掘水仓，并配备两台排水水泵，其中一台作为备用，将采坑雨水抽排至+470m三级沉淀池处理，。
因此项目扩建后运营期对周边水环境影响不大。
⑷主要环保措施
施工期：生产废水采用平流式沉砂池、沉淀池各一座，处理冲洗水，上清水回用，定期清理沉渣；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农林灌溉（项目场内有林地）不外排。
运营期：①生活污水，生活区内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可符合GB5084-2005《农田灌溉水质标准》中旱作标准要求，用于周边农林灌溉不外排；②排土场淋溶水，在排土场挡渣墙下方设三级沉淀池（容积360m3，单池尺寸为8×6×2.5m）进行处理后可达标外排或回用农林灌溉；③露采区初期雨水，设排水沟和排水泵将露采区内初期雨水收集至+470m地表三级沉淀池（容积360m3，单池尺寸为8×6×2.5m）处理后可回用生产用水或达标外排。
2.2生态环境
⑴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保护目标为矿区周边林地、农田。
⑵生态环境现状
项目现已占用土地8.08hm2，其中CK1露采坑占地3.53hm2，CK2露采坑占地0.60hm2，排土场占地3.67hm2，场外道路区占地0.28hm2。项目原占用均为临时用地。本次扩建工程仍采取露天开采，开采区域为CK1露采坑东面和CK2露采坑南面区域，扩建工程剥离面积为2.998hm2，在其开采范围北侧设置约1.10hm2范围为禁采区。项目开采区域内不涉及生态公益林，占地类型为经济林。
项目评价区以马尾松林、杉木林为主，主要分布在扩建工程拟露采区域，即剥离工程所在区域，常组成单优势群落，多为人工林、且以中幼林居多，平均林树龄约7～15年，平均高度7～9m，平均胸径10～6cm。由于评价区两侧的植被长期以来受到人为因素的强度干扰，原生性的常绿阔叶林已消失殆尽，仅上部可见部分次生常绿阔叶林和常绿阔叶灌丛，多以多优势种组成，该群落植物呈丛生状、多分枝、群落种类较为复杂。项目原有露采坑和排土场等地表扰动区域，常可见成斑块状分布的五节芒草丛，该群落以五节芒占绝对优势，由五节芒和野葛组成的共优势种，成片覆盖矿区地表扰动区域，群落外貌整齐、结构单一，呈密集的丛生状。除上述植被外，在评价区未发现属于国家、省级重点保护植物和古树名木。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分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通告》（闽政[1999]205号文，项目区所在位置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水土保持重点预防保护区范围内，土壤侵蚀类型主要以水力侵蚀为主，水土流失程度较轻，原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为530t/km2.a。本矿开采历史较长，破坏地表植被面积较多，产生弃土、弃渣量大。根据现场调查，原破坏地表植被逐渐得到自然恢复，恢复植被均为草地。
根据项目生态方案，矿山自开采以来，目前形成CK1和CK2两个露采坑，露采区域现状无地质灾害，未直接影响分散居民点和工程设施，未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但露采区对原生的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大，露采区域地质环境影响程度为较严重级别；目前项目排土场现状存在轻微的水土流失现象，渣堆边部已发生拉张裂缝和局部坍塌， 但地质灾害规模小，未影响建筑及设施，未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排土场地质环境影响程度为较轻级别。
⑶影响评价
该项目地面设施占地均属临时占地，本次扩建工程仍采取露天开采，开采区域为CK1露采坑东面和CK2露采坑南面区域，需新征占地面积即为扩建工程剥离面积2.998hm2，在其开采范围北侧设置约1.10hm2范围为禁采区。项目采取露天开采，对地形变化较大，在在项目矿山退役后通过覆土植被恢复后可基本与周边地形生态环境相融合，植被恢复后可恢复其原有土地使用功能，因此项目采矿区域土地利用格局及功能在进行相应生态恢复后基本没有变化。
项目矿山露天开采将造成地表植被的全部破坏，但由于本矿扩建工程规模不大，新增占用的土地2.998hm2，新增占地均不占用生态公益林。项目开采多年均未产生地下涌水，不会造成地下水疏干从而导致周边地表植被缺水死亡，因此项目扩建后矿山开采活动不会使评价区周边植物群落的种类组成发生变化，也不会造成某一植物种的消失。因此在项目退役后对露天开采区域及排土场等占地范围进行当地相适植被的恢复，对地表植被的影响较小。项目在矿山总服务年限内露采区域内植被全部破坏，造成的生物损失量较大，但在项目服务终期对露采区域等临时占地进行植被恢复，可将生物损失量降至最小。
根据项目水保方案，项目建设运行扰动地表面积为8.45hm2，本项目建设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总量12211.1t，新增水土流失量11630.2t。其中项目自然恢复期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总量450.36t，新增水土流失量230.11t。本项目剥离工程量较大，主要是其造成的植被破坏及弃土、弃渣较多，经流失预测可见本项目水土流失的重点发生在施工期。
根据项目生态治理恢复方案及现场调查，随着项目扩建工程完成，原有CK1和CK2大部分仍为扩建后露天开采区域，局部为禁采区或拟植被恢复区，露采区域开采方式为台阶式，地表将形成了多个采场，边坡陡且高度较高，达30～40m，矿山开采，将形成人工开采边坡，由于岩质边坡的岩石节理裂隙发育，其相互切割形成的楔形体局部外倾，且岩石破碎，在爆破的震动力和降雨等地表水的作用下，存在局部岩块崩落、掉块等地质灾害，因此应对露采区域及周边高边坡处或地表存在可能崩塌隐患的地段进行削坡减载处理，清除危岩，防止边坡崩塌，以确保边坡稳定安全，在采取相应措施后矿区范围内发生地质危害的几率将降低。
根据现场实地调查，目前项目CK1和CK2露采坑已为矿区景观，属“青山挂白”，仅有部分区域已自然恢复，在项目扩建后CK1和CK2露采坑不再进行矿山开采活动，并拟覆土植被恢复，经多年自然生态恢复后，可与周边生态环境相融合。但项目扩建的露天开采区域将逐渐有青山转为矿区景观而出现挂白，在采取规范开采并采取进入下个台阶开采时即对上个台阶进行覆土绿化，可将“青山挂白”的景观影响降低至最小。另外对景观造成直接影响的还有项目排土场，但该影响随着工程的结束及植被恢复而消失。
项目采矿区域北侧边界为腾龙水泥有限公司生产区域，该区域划为宁化天鹅洞群国家地质公园生态种植区。根据地质公园总体规划，该区域将根据现有居民村及其耕地、山林逐步有计划的建设成为生态观光旅游农林业。因此本项目扩建后应在采矿区域北侧边界设置景观林，以减少项目对地质公园生态种植区的景观影响，在项目退役后进行相应生态植被恢复来减少其对周边景观影响，亦可改造成具有矿区特色的旅游景点。
⑷主要环保措施
项目地质灾害措施：应对露采区域及周边高边坡处或地表存在可能崩塌隐患的地段进行削坡减载处理，清除危岩，防止边坡崩塌，以确保边坡稳定安全。
根据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和生态治理恢复方案，该项目扩建工程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如下：
⑴ 工程措施
①露采区

用挖土机将露采坑边坡较陡地段削缓，使终了边坡角小于60°，并清除浮动危石，并在开采面顶部以上5m处开挖排水沟，将上方雨水截住引向外部，防止对开采面冲刷，在各台阶边坡的坡脚修筑排水沟，分别在排水沟末端的出口处设沉砂池。遇到下雨天气必须用彩条布覆盖，修建临时排水沟，防止雨水冲刷，造成水土流失。
②排土场防治区

在排土场下游出口处建一座挡渣墙，挡渣墙采用重力式挡墙，断面形状为梯形，排土场区布设浆砌块石截、排水沟。排土场内遇到下雨天气必须用彩条布覆盖，防止雨水冲刷，造成水土流失。
③矿山道路区

矿区对外道路为原有的老路，不扩建。道路内侧布设浆砌块石排水沟，使排水顺畅，在截、排水沟末端设置沉砂池。
④原有工程采空区
用挖土机将露采坑边坡较陡地段削缓，使终了边坡角小于60°，并清除浮动危石，并在开采面顶部以上5m处开挖排水沟，将上方雨水截住引向外部，防止对开采面冲刷，在各台阶边坡的坡脚修筑排水沟，排水沟末端增加配置沉砂池。
⑵ 植物措施
①露采工作面植物防治措施

服务终了后对扩建工程露天开采面及其周边裸露的地表进行覆土绿化，拟采用马尾松、胡枝子、爬山虎和狗牙根混播方式进行绿化，扩建工程露采区种植马尾松约10200株、胡枝子10200株、爬山虎2040株、播种狗牙根105kg。
②排土场区域植物防治措施
排土场服务期结束后，采用剥离工程保存的表层土壤应进行覆土整治，覆土50 cm，排土场覆土绿化面积为3.67hm2，采用马尾松、胡枝子和狗牙根混播方式进行绿化，排土场种植马尾松约4580株、胡枝子4580株、播种狗牙根91.8kg。
③矿山公路区植物防治措施

公路填方路段的路堤经夯实修整后，两侧边坡种植格网草皮护坡；公路路面为单坡的，排水通过内侧排水沟引排，外露边坡经修整后种植格网草皮。矿山公路植被护坡需混合草籽4.8kg，种桉树l00株。
④原有工程采空区植物防治措施
对原有工程露天开采面及其周边裸露的地表进行覆土绿化，采用剥离工程保存的表层土壤应进行覆土整治，覆土50 cm，覆土绿化面积为2.948hm2，采用马尾松、胡枝子和狗牙根混播方式进行绿化，原有工程露采区种植马尾松约3680株、胡枝子3680株、播种狗牙根73.7kg。
2.3大气环境
⑴环境保护目标
保护目标为项目矿山东北面约500m的廖坊村民房、西北面约1.0km的石下村民房和工业场地周边植被。
⑵大气现状
由现场监测结果表明，项目矿区北侧边界粉尘无组织排放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限值，廖坊村环境空气中TSP日均浓度均符合GB3095－199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类标准限值，因此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较好。
⑶影响评价
施工期露采区剥落工程量大，产生的粉尘经喷雾除尘后对环境影响不大。施工场地（本项目基建场地为露采区）扬尘排放点低，扬尘排放方式主要为无组织间歇性排放，其产生量受风向、风速和粉尘含水量等条件的影响，采取洒水抑尘措施对近距离（施工作业现场）影响较大。
运营期：该项目属于露天采矿项目，其潜孔钻机打深孔需用水冷，故基本不会产生粉尘，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
本项目采取中深孔松动爆破，相比浅孔爆破，中深孔松动爆破具有产尘量较少且爆破矿石量大的特点。爆破后粒径大的粉尘在近距离内、短时间内沉降，粒径<10(m的飘尘不易沉降，但仅占产尘量的1%以下，因此在未采取抑尘措施的情况下，爆破粉尘主要影响采场下风向200m范围内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本地区主导风向为东北风，矿山爆破粉尘主要对西南面的林地产生影响，对上风向的廖坊村、宁化监狱二大队影响不大；虽石下村位于矿山下风向，但由于距离较远且有山体阻隔，项目爆破粉尘对其影响较小。为减轻粉尘污染，爆破前可先在爆破现场洒水以减少粉尘污染，爆破后在场外洒水抑尘，另外选择扩散条件较好时间进行爆破，有助于粉尘的扩散，对周边大气环境影响不大。
本项目扩建后矿石未经地表集中堆存，而是由汽车直接进入露采区内装载并运至下方腾龙水泥厂用于生产，车辆仅经过腾龙水泥厂生产区，运输道路未涉及村道等公共道路，运输车辆保持车身清洁并采取较低速度行驶以及对场内道路洒水抑尘，可减少对运输沿线和场内环境空气的影响。
⑷主要环保措施
施工期：应对进出施工现场车辆的车轮应进行清洗；车辆经常过往的道路要保持路面平坦、清洁，并经常洒水；散装物料在装卸、运输过程中要防止洒落。
运营期：采矿过程采用湿法凿岩并对爆破粉尘进行洒水抑尘措施。另运输车辆应保持车身清洁并采取较低速度行驶以减少对运输沿线环境空气的影响。
2.4声环境
⑴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保护目标为项目矿山东北面约500m的廖坊村民房、西北面约1.0km的石下村民房。
⑵环境现状
根据现场监测，项目布设的3个测点中昼间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夜间噪声值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表明该区域声环境质量较好。
⑶影响评价
施工期噪声源主要来自挖掘机、推土机和装卸车等施工设备噪声及运输噪声，施工过程中机械设备产生的噪声声级较大，如不加以控制，往往会对近距离人群造成影响。选取距离厂界最近的噪声源来预测，矿山边界处接受到的挖掘机噪声的贡献值为45dB，符合《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3523-90）中的昼夜间标准值（昼间75dB，夜间55dB），施工机械夜间是严禁施工的。由于离最近居民点――廖坊自然村约500m，不会产生噪声扰民影响。
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位于扩建工程露采区内，夜间不生产，根据预测结果，项目露采区场界昼间可达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3类（昼间65dB），夜间不生产因此不会对周边声环境造成影响；项目采区距离最近居民集中点―廖坊自然村，中间有山体阻隔，项目正常生产不会对廖坊村声环境造成影响；宁化监狱二大队已搬迁，目前原址仅剩建筑物，因此项目扩建后正常生产不会对其造成影响。
本项目运行后矿石运输仅为腾龙水泥厂区和露采区直接运输，未涉及当地公共道路，因此项目矿石运输不会对廖坊村、石下村及湖村镇当地居民集中区造成影响。
本项目爆破噪声为瞬时性噪声，噪声级可达110dB，不进行爆破时，该种噪声影响即不存在。项目爆破的频率为一天爆破两次，经预测爆破噪声对矿区北侧边界和廖坊村贡献值分别为52.5 dB和48dB，只要合理安排爆破的时间和爆破的强度，爆破时间不要选择在正午和黄昏时间，爆破的噪声对敏感点居民的正常生活影响不大。
⑷主要环保措施
施工期：为保证场界噪声达标和防止强噪声源对施工人员影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有些高噪声源如材料加工、空压机等要采取密闭措施搭建临时车间或设隔音墙，采取减振等降噪措施，尽量减轻施工期间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运营期：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维持设备良好的运行状态，采用“闹静分开”和“合理布局”的设计原则，使开采工作面与项目敏感目标保持足够距离，使噪声敏感区达标，利用自然地形降低噪声，结合矿区终采期生态恢复和绿化，种植一些吸尘、消声能力强的树木，高噪声环境工作人员必须减少连续工作时间，必须配备适用的隔声耳罩、防声头盔等防护用具。合理安排爆破的时间和爆破的强度，爆破时间不要选择在正午和黄昏时间。
2.5地下水
根据项目地质储量核实报告及现场调查，项目扩建后矿段开采标高界于+535～+445m之间，该矿段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410m，且在开采矿段+445m标高以上仅见有LD2、LD3和LD7三处溶洞，未见积水，无地下水渗出，仅在雨天洞内局部有滴水，可认为矿区内溶洞富水性较差，加之矿区内地下水埋深低于项目矿床最低开采标高+445m。因此项目扩建后对+445m标高以上矿体进行开采对该区域地下水影响不大，且按矿山安全规范边采边探，合理开采的情况下不易发生透水等事故。
经调查，开采区上方没有人群集中地和农田，矿区周边最近的廖坊自然村位于露采区东北面直距500m，人口约75人。该区域山沟较发育，溪沟水系发达，廖坊村和石下村饮用水源均来源于该村后山的山泉水，由各家各户自行引水入户，均不在项目矿区开采范围内，且距离项目矿区较远，与项目不在同一地下水单元，不会受到项目开采影响。该村农田灌溉水源亦为山泉水和项目下游石灰桥溪溪水，由各家各户自行引水。项目扩建后开采对其影响不大。
综上所述，由于该区域水文地质条件简单，附近敏感目标较少，因此，矿山开采对该区域地下水影响较小。
主要环保措施：按照边采边探，按开采规范进行开采，开采过程中尽量不触及含水层。
2.6露天爆破影响
采剥过程中的爆破工序往往伴随着巨大的能量释放，这些能量对岩石作功外，还可产生多种危害，如冲击波、振动、飞石以及扬尘等。它对附近的人、蓄、建筑物、生态环境可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
对本项目而言，最近的敏感点为腾龙水泥有限公司生产区、宁化监狱二大队和廖坊村距离分别为300m、300m和500m，根据分析在500kg药量情况下这几处区域是安全的，冲击波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中宁化监狱二大队已搬迁，更不会产生较大影响；在装药量<500kg的情况下，周边敏感目标受项目爆破振动影响属安全范围，宁化监狱二大队已搬迁，且其以及廖坊村与项目露天采区直接有山体阻隔，爆破振动对其影响不大；项目炮孔直径应不得超过19cm，令飞石距离<300mm为宜。根据项目开发利用方案，项目采取的中深孔爆破警戒线按照200m，顺坡方向300m安全距离圈定警戒范围，设计要求矿山爆破时，应严格控制自由面的方向，最小抵抗线方向严禁朝向西北侧；要求业主要严格按照设计范围开采，同时加强爆破安全管理，在各主要路口（特别是道路两侧）加强警戒，严禁非作业人员进入矿山警戒范围内；为了确保宁化监狱二大队在矿山开采过程中的安全起见，设计以距离宁化监狱二大队300m 范围内为禁采区，以距离宁化监狱二大队300m 范围外为开采区，要求矿山正常生产期间禁采区范围内不得进行回采；矿山爆破前应有爆破信号提醒，爆破时严禁任何人进入警戒线范围内，且爆破警戒线范围内的所有人员及移动设备应全部撤离到安全地点；爆破结束后，应有爆破解除信号。建设单位在进行爆破时要严格遵守这一规定，并采取万全措施的情况下，项目爆破飞石不对腾龙水泥有限公司生产区、宁化监狱二大队和廖坊村造成影响。
2.7固体废物
⑴产生量
该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为废石和生活垃圾。根据工程分析，运营期产生的废石主要来源于采切工程，为矿体内夹石，年产生量约0.6万t（即2230.5m3，废石比重2.69t/m3），为一般工业固废。项目生活垃圾产生量为3.4t/a。
⑵影响分析
废石在暴雨气候条件下，随雨水冲刷下来的粉尘，将可能使废水中的悬浮物浓度有一定增加，对地表水环境会造成一定影响。
⑶处置措施
本项目本项目扩建工程施工和运营期内产生的废土、石属一般工业固废，废土全部运至项目已有排土场内进行堆存或用于原有工程裸露地表覆土植被恢复，废石全部运至腾龙水泥有限公司综合利用作水泥添加料，不堆存。项目原有工程原有工程设置的排土场在今后的运行管理上要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中有关要求执行，并在封场后设置标志物。 
生活垃圾及时清运至村镇指定的生活垃圾处置场。
2.8风险评价
本项目环境风险评价工作等级为二级，该项目易发生的风险事故为炸药、雷管爆炸、采场边坡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以及爆破时飞石掉落。针对各种风险，建设单位除在安全上做好相应的应急预案。
⑵防范设施：
（1）预防场边坡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风险事故防范与应急措施对边坡进行动态监测、预报，来预防滑坡现象的发生，防止边坡出现大规模的边坡岩体滑动和崩塌。在接近边坡位置时，采用控制爆破也是维护露天矿边坡比较有效的方法。爆破时应分别采用微差、光面、预裂和缓冲等控制爆破技术，以维护边坡岩体的完整性，提高边坡的稳定性。采用抗滑桩支挡边坡，用大型钢筋锚杆和钢绳锚索加固边坡等防治措施对边坡的治理都将有积极的作用。采场区设置边坡监测仪进行稳定性监测。

（2）排土场事故防范措施，台阶顶面应保持2%的方向坡度，在废土、石滚落范围内不允许修建道路和建筑物，竖立警示牌。

（3）爆破事故防范措施，爆破作业、器材运输、存放、加工使用必须严格遵循《爆破安全规程》。
（4）要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确保爆破不会产生安全隐患。
（5）建议企业编制风险事故应急预案。
本工程对宁化监狱二大队和腾龙水泥有限公司生产区环境影响最大的工序莫过于爆破，为保证安全，建议设安全员，专门负责爆破安全事宜：包括制定安全规则并监督执行；在平时要对危旧建(构)筑物进行检查，找出不安全因素；每次爆破以后，到敏感部位进行检查，了解爆破产生的不利影响，为改进爆破方案提供依据。
2.9退役期矿山恢复
矿山退役后，露天采区内各级开采台阶及矿区高开挖处仍可能产生滑坡、坍塌等地质灾害以及水土流失等影响，因此项目建设单位需对矿区滑坡等进行监测，在出现滑坡体后，对其进行圈围，并划出危险区域，禁止人、畜进入。其次对其采矿区内破坏的地表进行植被恢复，建设单位应划拨60万元对整个矿区进行生态恢复，防止因排土场和地表土壤裸露而造成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项目退役后矿区内生态恢复应按《福建省宁化腾龙水泥有限公司石灰石矿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方案》中的措施进行实施，以减少项目退役后对环境的影响。
2.10公众参与
根据公众参与调查结果表明，项目被调查群众中有31%的公众持支持态度，64%的公众表示可以接受，13%的公众表示无所谓，可以看出大部分公众对本项目持接受或支持态度，认为该工程的建成对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十分有利。但同时也对开发及服务期满后带来的环境问题感到担忧，呼吁要把环境保护放在首位，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二位，提出要做好建设前的环境评价和水土保持方案工作，在工程施工期和营运期要采取严格的环保措施，力争将项目建设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水平。
2.11总量控制
由于本项目属于矿山开发型项目，采用露天开采方式，且项目原有工程和扩建后均未有废水和二氧化硫排放，因此本项目扩建后不涉及总量控制指标。
2.12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本项目环保工程总投资84.67万元（不含生态复垦专项资金），占总投资的16.93%。根据效益－费用分析结果，环境经济损益系数1.98，工程建设的环保投资与环保费用的经济效益是好的。同时还能取得显著的社会和环境效益。

2.13清洁生产
本项目清洁生产水平为国内一般水平，今后在生产中宜对采矿方法和工艺，岩层控制以及相关技术、实验研究平台等的开发和建设，改变传统开采工艺造成的生态与环境破坏问题，提高矿产资源利用率，选择合适的采矿方法和生产工艺。
2.14环保治理措施
该项目环保管理机构设置1人，由矿领导分管。预设废水排污口1个，位于露采区排污口；固废堆置场1个，排土场。主要环保防治措施及验收要求见表15-2-1。
表15-2-1    环保治理措施及验收一览表
	区域
	项目
	现有环保防治措施
	整改需补充的防治措施
	整改完成的时间
	扩建项目验收前还需完成的措施
	验收要求

	采矿区
	废气
	露天抑尘
	湿法凿岩、洒水除尘
	无
	/
	湿法凿岩、洒水除尘
	无组织排放粉尘达GB16297-1996表2标准

	
	
	地面无组织排放
	喷雾洒水除尘
	无
	/
	喷雾洒水除尘
	

	
	噪声
	挖掘机等设备
	合理布置露采工作面
	选择低噪声生产设备
	整改验收前，即2010年8月31日前
	合理布置露采工作面及在矿区北侧边界设置防护林降低噪声影响
	厂界噪声达《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

	
	废水
	初期雨水
	无
	在+470m标高处设三级沉淀池，容积360m3，单池尺寸为8×6×2.5m
	整改验收前，即2010年8月31日前
	规范化设置排污口
	废水执行GB8978－1996表1及表4一级标准

	
	地下水
	露天
开采
	开采时边采边探
	无
	/
	开采时边采边探按开采规范进行开采
	

	
	水保措施
	无
	在露采区采区上方设截排水系统、沉砂池等，对矿山道路设置挡护和排水沟
	整改验收前，即2010年8月31日前
	对生产平台内不再使用的裸露地表进行生态植被恢复
	符合水保功能要求，发挥水保措施功效

	
	固体
废物
	废土石
	排入排土场
	/
	/
	废石全部综合利用，不堆存；弃土大部分综合利用，其余堆存于排土场
	废石全部作腾龙水泥有限公司添加料，处置率达100％

	和排土场
	废水
	淋溶水
	无
	对排土场挡渣墙下方设沉淀池
	整改验收前，即2010年8月31日前
	/
	废水执行GB8978－1996表1及表4一级标准

	
	水保措施
	无
	在排土场下设挡渣墙，在排土场周边上方设截排水系统
	整改验收前，即2010年8月31日前
	退役后进行生态植被恢复
	符合水保功能要求，发挥水保措施功效

	办公生活区
	废水
	生活
污水
	三级化粪池，农灌
	/
	/
	/
	不外排

	
	固废
	生活

垃圾
	集中收集统一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置
	无
	/
	/
	严禁随意丢弃，乱堆、乱放

	矿山生态
	未复垦
	对退役的排土场和矿山复垦
	退役前
	/
	破坏土地复垦率≥75％

	环境管理
	工程建立部分有效的环境管理制度
	完善工程有效的环境管理制度，特别是加强企业环保资料档案等环境管理，例如立即建立污染源等相关数据档案
	整改验收前，即2010年8月31日前
	/
	开展环境监管，避免环境污染


3.3 评价总结论

3.1产业政策符合性
项目为石灰石矿的露天开采，为扩建项目，设计规模为60万t/a。经查找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40号《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石灰石矿的采矿不在其限制类和淘汰类之列，符合《福建省新建、已建生产矿山部分矿种最小开采规模目录（修订）》中规定的要求（已建生产矿山露天最小开采规模：石灰石矿石≥60万吨/年）。根据宁化县国土局的证明，项目所在区域属可采区，符合《宁化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规划》。
项目位于东溪二级支流石灰桥溪旁，东溪为沙溪支流，沙溪是闽江上游的支流，纳污水系评价段无饮用水源地；项目未在沿江、沿溪两岸1公里范围倾倒工程弃渣、弃土。因此符合福建省人民政府文件闽政【2009】16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的意见》中“各重点流域干流、一级支流、饮用水源沿岸一重山范围禁止矿产开采”及“禁止在沿江、沿溪两岸1公里范围修建尾矿库或倾倒工程弃渣、弃土等建筑垃圾”要求。
3.2选址可行性
项目选址符合当地规划，从环境功能、环境敏感因素、环境质量现状方面分析，项目选址与当地环境功能区划没有冲突，本次扩建工程仍采取露天开采，依托项目原有工程生产设施、排土场及道路，占地范围不涉及生态公益林，项目没有占用基本农田保护用地等敏感区域。项目排土场在截排水系统完善和挡渣墙安全稳定且淋溶水得到妥善处理以及露采区截排水系统完善和边坡稳定的情况下，从环保角度考虑项目选址基本可行。
3.3 评价总结论
综上所述，该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各项环保法规，矿山选址基本合理，项目生产基本符合清洁生产要求，污染物的治理措施经济合理、技术可行，污染物能做到达标排放，并满足区域总量控制要求。在矿山改扩建工程基建期、运营期和退役期应切实按照水土保持要求实施措施，将对矿山的生态破坏减少到最低程度。矿山退役期积极进行复垦和绿化，尽快恢复地表生态系统，则项目建设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并可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建设单位在采纳了公众意见并落实本报告书中所提各项环保措施的前提下，该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4建议
(1)项目投产后可以在企业内部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以进一步做好清洁生产工作，降低污染物产生排放量，节约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
(2)在矿山开采过程中要随时密切观察和监视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变化，边采边探，并及时采取防治措施。对排土场下方的挡渣墙和截排水沟等，应请专业人员设计，以确保安全。
(3)尽快对原有工程露采区域和排土场进行覆土植被恢复，以减少水土流失。
(4)加强露天爆破安全防范，有效控制爆破冲击波、振动和飞石以减少其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对腾龙水泥有限公司生产区和宁化监狱二大队原址建筑物等。

